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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执〔2008〕25 号 

 

 

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做好元旦、春节 

暨寒假期间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市属中等职业学校、

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现将省教育厅《关于切实做好元旦、春节暨寒假期间学校安

全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安组[2008]2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各校

结合我市最近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

通知》（泉教明电[2008]13 号）精神和各地各校实际，认真贯彻执

行。 
 
附件：《关于切实做好元旦、春节暨寒假期间学校安全工作的 

通知》（闽教安组[2008]20 号） 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O 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
 
 
主题词：教育  安全  转发  通知 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08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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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 
 
 

闽教安组〔2008〕20 号 

 
 

关于切实做好元旦、春节暨寒假期间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院校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小学、幼

儿园： 

2009 年元旦、春节及寒假将至，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安委会《关

于认真抓好“两节”及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，切实强化

全省学校元旦、春节和寒假期间安全工作，有效防止学校安全事

故的发生，确保师生人身和学校财产安全，让广大师生员工度过

欢乐、祥和、平安的节日，现就加强我省学校“两节”及寒假期间

学校安全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安全责任。元旦、春节和寒假期间，

师生探亲访友，人员流动量增大，是事故易发多发时期。各级教

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站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构建社会主

义和谐社会的高度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和“学校安全

工作无小事”的理念，增强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

感。要坚持“以人为本”，全面落实安全工作目标责任制，扎实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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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学校的安全工作。要按照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要求，切

实履行职责，严密组织，精心安排，做到一级抓一级，层层落实

责任制，把学校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。学校主要负责人要亲自

抓，切实做好学校和学生安全的管理、组织、协调工作，明确学

校各部门的职责分工，做到事事有人抓，层层有人管，不留死角，

不埋隐患，不留漏洞。对因玩忽职守、工作不力、管理不善而酿

成重大伤亡事故的要坚决追究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、行

政责任。 

二、开展安全检查，整治安全隐患。“两节”和寒假前，各

地各校要对今年学校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

“回头看”，并再次对校舍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卫生安全、交

通安全、危险化学品安全、校园周边环境等方面进行逐项检查，

深入查找各种安全隐患和安全工作的薄弱环节，特别是要针对冬

季易发火灾、交通事故等安全隐患进行深入检查。检查要认真、

细致、全面、彻底，不留死角。检查的重点是学生宿舍（公寓）、

食堂、锅炉房、图书馆、实验室、煤气燃气设施、供电设施、储

葳室、危险品仓库等重点要害部位。检查的情况和安全隐患详情

必须登记在案。对查找出的安全隐患，要及时制定整治措施，迅

速落实整改，坚决防止发生校内重特大安全事故。对一时无法整

治的隐患和重大危险源，要制定严密的防范和监控措施，同时将

存在的问题和具体困难，及时向当地主管部门和政府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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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强化安全教育，提高安全意识 在师生中扎实开展安全教

育是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的有效措施。各校在“两节”和假期到

来之前，要充分利用广播、墙报及班队会等形式，对每一个年级、

每一个班、每一个学生进行一次认真有效的安全教育，重点进行

防火、防诈骗、防食物中毒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教育，进一步提

高师生防范意外伤害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要教育中小学生严禁

玩火，特别是元旦、春节将至，燃放烟花爆竹是我国传统的民间

娱乐活动，要切实做好中小学生安全宣传教育工作，增强学生的

安全观念，城区学生春节期间要按“有限开禁”有关要求燃放烟

花、爆竹，确保安全。春节期间，正是春运高峰期，人、车流量

大，要教育师生注意外出安全，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严禁乘坐无

牌、无证车辆和超载车辆，防止交通伤亡事故的发生。要通过告

家长书等形式，争取家长配合，共同抓好学生校外安全教育与防

范工作。放假期间，中小学生出游要有家长带领，注意交通安全

和餐饮卫生。 

四、加强日常管理，确保校园稳定。各地各校要切实做好假

期学校安全管理工作。要加强学生管理工作。各校要了解掌握节

假日期间离校学生的情况和去向，注意了解留校学生的活动情况。

要对留校学生的学习、生活作出妥善安排，及时掌握情况，加强

指导管理。要加强校园安保工作。对重要财产、资料和设施要妥

善保管并加强值班检查。要组织专门力量，加强节假日期间校园

安全巡逻，严格执行门卫值班制度，严格控制外来人员无故进入

校园，严防治安案件以及危害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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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。要制定和完善各种突发情况处置预案，确保突发事件及时

妥善处置。要加强活动管理工作。元旦、春节期间，学校一般不

组织学生进行大型活动，若需要举行活动，须事先按规定报批。

未经批准，任何学校不得擅自组织师生员工集体外出活动。学校

组织师生开展校内和校外的集体活动，要坚持“谁组织，谁负责”

和“小型、就近”的原则。开展活动前要制定好周密的计划和应

急预案，活动中要采取安全措施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要加强值班工

作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安排好元旦、春节和寒假期间的

值班和安全巡查工作，严格执行领导节日值（带）班制度，切实

加强节假日值班工作，确保信息渠道畅通。各单位主要领导和带

班领导在节假日期间，必须保证 24 小时通讯畅通。值班人员必须

坚守岗位，尽职尽责，认真履行请示报告制度，遇有重要紧急情

况，要快速反映，稳妥处置。同时，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，

不得迟报、漏报或隐瞒不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福建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节假日  学校  安全  通知 

抄送：教育部办公厅、思政司，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安监局， 

委厅领导 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08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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